 闽价费〔2016〕379号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核定我省燃气经营企业等从业人员考试及继续教育培训收费标准的函
省住建厅：

　　你厅《关于申请核定我省燃气经营企业等从业人员考核及继续教育培训收费标准的函》（闽建财函〔2016〕50号）收悉。根据《福建省党政机关及其所属单位培训考试收费管理暂行办法》（闽价费〔2012〕414号）规定，经研究，现就核定我省燃气经营企业等从业人员考试及继续教育培训收费标准和有关问题函复如下：

　　一、燃气经营企业等从业人员考试及继续教育培训收费标准：

　　（一）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试收费50元/人；

　　（二）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收费：

　　1．培训费：面授4元/课时，网络培训3元/课时；

　　2．考试费：集中考试50元/人.期，网络考试20元/人.期；

　　二、培训课时：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30学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人员96学时。

　　三、考试费含发证费用，发证单位对考试合格者颁发证书时，不得另外收取证书费，但证书到期、变更、遗失、损坏等需要换发新证的，可收取证书工本费10元/本。

　　四、培训课时按有权机关相关规定执行。培训单位应按规定课时组织培训，培训课时不足的，培训单位要将未完成的课时按照平均课时费标准退还培训费。培训资料费最高收费标准不得超过培训考试总费用的20%。

　　五、考试不及格的第一次补考不收费，第二次补考按照考试费标准的50%收取，第三次及以上补考按照考试费标准的30%收取。

　　六、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闽价费〔2015〕34号）要求，认真做好收费报告工作，向社会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期限、收费依据和价格监督电话12358，落实“阳光收费”的各项规定，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收费资金全额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七、本复函从2017年1月10日开始执行，试行期1年。收费期限到期前2个月，应按规定重新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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